
法律改革委员会提出建议  
 

十八岁便应负上法律责任  
 

 据法律改革委员会今日（星期一）发表的报告书表示，本港青少

年年届十八岁，在法律上是应可完全负责的年龄。  
 
 委员会研究了法律对各种年龄年青人之自由所加的各种限制，以

及执行者所遇到限制的问题。  
 
 在发表报告书时，法律改革委员会属下专责小组委员会委员陆恭

蕙 说： 「现 年十 八的 本港 年青 人， 看来 已可 ，并 且愿 意和 有能 力承 担

成年人的权利和责任，法律应该反映香港这个现代社会的愿望。  
 
 小组委员会由来社会各阶层的十二名男女组成，（主席为立法局

议员李国宝），负责研究法律上受年龄限制三个主要范畴  –  对财产、

家庭和医疗有影响的范畴。  
 
 陆女士说：「我们在工作中曾进行广泛的谘询，并研究其他国家

的 年龄 限制 。对 于密 切涉 及年 青人 日常 活动 的众 多团 体和 个人 所是 意

见，我们亦加以考虑。」  
 
 报告书是小组委员会三年来的工作成果。法律改革委员会就有关

年 青人 订定 契约 、购 置财 物、 订立 遗嘱 、同 意接 受治 疗、 结婚 时可 毋

须 获家 长或 监护 人同 意及 出任 公司 董事 或信 托人 的能 力问 题、 出了 若

干建议。  
 
 虽然法律改革委员会一般上建议将年龄限制由二十一岁降低至十

八 岁， 但并 没有 就投 票的 年龄 作出 建议 。报 告书 指出 ，如 把投 票年 龄

降 至十 八岁 ，「 则会 使选 民数 目剧 增， 大大 改变 了政 治上 影响 力， 从

而 引起 政治 上及 政制 上的 问题 。因 此， 这一 点宜 在更 广大 的层 面上 研

究。」  
 
 法律改革委员会所作的建议中对于已届十八岁的年青人，建议如

下：  
 
 他应可完全自行订立契约，并受契约约束；  
 
 他应可订立依法有效的遗嘱，出任死者的遗产代理人，及可有

效地受委为遗产托管的唯一受托人；  
 
 他应可在接受医疗时作出有效的同意，而且毋须征得家长或监

护 人的 同意 ；十 八岁 以下 的年 青人 若果 明暸 医疗 的性 质， 亦应 继续 有

能力对接受医疗作出有效的同意；  
 
 他应获准捐血而毋须经家长或监护人同意；  



 
 毋须父母许可便能结婚；至于得到父母或监护人的许可而结婚

者，最低年龄为十六岁；  
 
 应可担任公司董事。目前的年龄限制为廿一岁；  
 
 毋须因监护令及监管令而受其父或母监管。在达到十八岁之年

龄 后 ， 任 何 有 关 其 经 济 支 持 的 法 庭 指 令 ， 一 俟 他 年 届 十 八 岁 便 告 失

效，除非该名子女仍正接受全日制教育或基于其他原因而有此需要。  
 
 关 于 领 养 子 女 方 面 ， 委 员 会 建 议 应 维 持 现 时 领 养 子 女 的 年 龄 限

制 。目 前， 法律 规定 非亲 属领 养人 最低 年龄 为廿 五岁 ，而 亲属 领养 人

为 甘一 岁。 被领 养者 逾廿 一岁 不能 接受 领养 。委 员会 曾考 虑将 各有 关

年 龄降 低三 岁， 及不 设被 领养 人士 的年 龄限 制。 陆女 士说 ：「 经过 深

入 的 讨 论 后 ， 我 但 认 为 目 前 不 应 修 改 法 例 。 修 改 任 何 领 养 子 女 的 法

例，对社会有深远影响。」  
 
 「为此，在未有详细研究过社会将受的影响前，现时领养子女的

年龄限制不应修改。  」  
 
 至于未成年人的缔订契约事，委员会建议，管制未成年人契约的

法 律应 继续 以「 符合 规定 的可 不予 履行 性」 为原 则， 即是 未成 年人 可

利 用契 约逼 使成 年人 履行 责任 。但 成年 人却 不能 逼使 未成 年人 履行 契

约的规定，除非这是对未成年人有好处。  
 
 陆女士表示；「若然因为契约而使未成年人获得货物，加以保留

而 又不 付款 的话 ，我 但认 为这 是不 公平 的。 他不 能因 为未 成年 而获 享

利益。他必须付款，否则便要归还货物。」  
 
 如果建议付诸实行，担保十八岁以下人士缔结契约成年人应履他

们 所 作 担 保 ， 甚 至 未 成 年 人 不 能 予 以 履 行 亦 要 履 行 担 保 。 陆 氏 评 论

说 ：「 委员 会认 为， 一名 成年 人如 果已 为未 成年 作出 承担 ，而 当未 成

年 人不 能履 行契 约， 使作 承担 的成 年人 不能 利用 交易 人士 不能 执行 他

本身权益，对未成年人采取行动的事实，来规避他责任。」  
 
 报告书已呈交政府。陆氏指出：「当然，我们的建议是否会付诸

实行，那要看政府如何决定。」  
 
 她补充说：「我希望在不久将来，我但能够将十八岁的青年视为

成年人。」  
 
 报告书以中英文印行，并且公开发售。  
 
 任何对报告书所作的意见均表欢迎，并请送交香港法律改革委员

会，地址为金钟道六十六号金钟道政府合署四楼。  


